股权转让协议书公证指南
一、办证程序
    1、申请和受理

　　当事人办理股权转让协议公证，应先向公证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公证处审查后，决定受理或不受理。

    2、审查

　　公证处受理当事人的申请后。当事人需向公证处提供有关材料（附后）。公证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关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如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要求，应根据公证处的要求进行修改或补充。

    3、转让方和承让方的代表应在公证员面前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以确认签字的真实性

    4、出证

　　公证处在审查了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以后，对于符合条件的出具公证书。

二、办理股权转让协议书公证需提供的材料：
   （一）合资（作）公司应提供的材料

    1、公司合同、章程；

    2、成立公司时的政府批文；

    3、经在深圳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

    4、他方股东同意转让的证明资料；

    5、有关股权转让的董事会决议；

    6、合资（作）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转让方、承让方需提供的材料

    1、营业执照或公司注册证书；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3、签字人的身份证；

    4、股权转让协议书若干份。

    注：以上所提供的材料均由当事人持原件，有的经公证处该实后，可以留复印件。

   （三）其他

    1、如果转让方、承让方是有限责任公司，则需提供本公司同意转让或承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如果转让方、承让方是个人，则只需提供身份证、资信证明。 

    2、承让方需提供资信证明。

    3、如转让方或承让方是外商或港、澳、台商，所提供的材料（董事会决议、授权委托书、商业登记证、资信证明）需经中国司法部指定的香港律师之一或当事人所在地公证机关或律师的证明。

